
高层次人才购房规则

通过审核具备资格的高层次人才刚需购房规则如下：

一、购房流程

1.高层次人才凭身份证明，在规定时间内到“签到区”

进行签到，未签到的在认筹系统标注为缺席状态,按高层次

人才排序顺序号对应填写标有顺序号的《选房客户信息表》，

确认完毕后，对应每组 1-2 名客户进入“等候区”；

2.选房开始，主持人根据高层次人才排序顺序进行喊

号，喊号 3 次后，若未及时进入中签等候区的客户则视为

放弃选房资格。

3.选房客户按高层次人才排序顺序进入“选房区”，选

房时间为 1 分钟，全程由置业顾问陪同跟单。选房现场将

设置计时器，计时器 1 分钟时间到，则该组选房活动结束。

未在规定时间内选定房源或自动放弃选购房源，其选房资格

失效，引导从出口处离开选房现场，不得在选房现场逗留。

选到房的客户，则按照活动流程进入下一环节办理相关手

续。下一组选房客户进行选房,所有房源选完后将终止选房。

4.选房客户通过认筹系统的楼盘表确定房源，由开发企

业工作人员确认提交，系统提示“操作成功”，并在选房区

认筹系统界面和等候区的公示的选房实况界面展示。

5.选房结束后，开发企业编制《高层次人才选房名册》



报送房屋交易部门备案，作为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网签备案

的依据；选房过程须全程录像刻盘存档；

6.选房结束后，剩余房源转入刚需房源，回归公证摇号

流程；

7.承诺接受群众，住建、人社局等相关部门及媒体监督；

8.开发企业聘请保安人员维护现场秩序，并按规定条件

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备，请求协助维护现场秩序及治安。同时，

聘请保安对周边交通进行引导和疏通，并向当地交警部门报

告，请求协助维护交通秩序。

二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参与高层次人才刚需购房的申请人，不得再参加

同一项目同一批次公证摇号销售；其中，因房源不足无法选

房的，可以再参与同一项目同一批次刚需认筹摇号。

（二）选中房源后又放弃的，半年内不得参加中心市区

新批准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购房（含高层次人才购房及

公证摇号购房）。

（三）选中的房源不得转让、更名、增减名（夫妻除外），

申请人、选房人、网签备案的购房人须完全一致。

（四）选中房源后又放弃的，在解除购房手续后，按申

请人名单顺序递补，递补后仍无人认购的，房源由开发企业

自行销售;无递补人员由开发企业自行销售。

（五）申请购房的高层次人才要对本人提交的所有材料



负责，选择按揭贷款分期付款方式的，须自行提前查询征信

情况，确保符合贷款条件；若无法贷款的，须全额付款。

（六）刚需购房应在泉州市全市范围内无住房，离婚或

房屋转让未满 12 个月的，按离婚前或转让前家庭名下住房

套数计算。

（七）高层次人才应提前备足定金 20 万元，在签订认

购协议时支付给开发企业。

（八）开发企业负责通知购房人的选房购房时间及地

点。

咨询电话：市住建局：22178925，市人社局：22112397，

泉房通公司：22989908

本购房规则涉及到的购房流程、认筹金金额可能因项目

的具体情况有不同的调整，最后以开发企业对项目的最终确

认为准。


